
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

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(FOF)新增发售机构的公告

根据《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（FOF）
招募说明书》、《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
（FOF）基金份额发售公告》，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
基金中基金（FOF）（以下简称“本基金”，A 类基金份额代码：006622，C 类基
金份额代码：006623）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2019 年 4 月 19 日期间通过基金份
额发售机构公开发售。

根据本公司与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联证券”）、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平安银行”）签署的代销协议，自 2019 年 3 月 29 日起，
投资者可在万联证券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，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，投资者可
在平安银行办理本基金的认购业务。具体业务办理以万联证券、平安银行的相关

规定为准。

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：

（一）万联证券客户服务电话：95322；
万联证券网站：www.wlzq.com.cn
（二）平安银行客户服务电话：95511-3；
平安银行网站：bank.pingan.com；
（三）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：400-818-6666；
本公司网站：www.ChinaAMC.com。
风险提示：

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（FOF）为养
老目标日期基金，适合预计退休日期为 2030 年-2039 年的投资者购买。“养老”
的名称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，本基金不保本，可能发生亏

损。投资者须理解养老目标日期基金仅作为完整的退休计划的一部分，完整的退

休计划包括基本养老保险、企业年金以及个人购买的养老投资品等。因此本基金

对于在退休期间提供充足的退休收入不做保证，并且，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随

市场波动，即使在临近目标日期或目标日期以后，本基金仍然存在基金份额净值

下跌的可能性，从而可能导致投资人在退休或退休后面临投资损失。请充分考虑

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，理性判断市场，谨慎做出投资决策。

按照相关法规规定，本基金投资于股票、股票型基金、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

金（含商品期货基金和黄金 ETF）等品种的比例合计原则上不超过 60%，因此
投资人最短持有期限不短于三年。在基金份额的三年持有期到期日前（不含当日），

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；基金份额的三年持有期到期日

起（含当日）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。基金份额持有人

将面临在三年持有期到期前不能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。因基金管理人根据华夏目

标日期型基金下滑曲线模型计算本基金下滑曲线，当经济情况、技术升级、人口

结构等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时，相关的输入参数会发生改变，基金管理人会根据以

上影响因素的变化相应调整下滑曲线。

本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，会面临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、投资标的、市场

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，包括港股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

（港股市场实行 T+0 回转交易，且对个股不设涨跌幅限制，港股股价可能表现



出比 A 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动）、汇率风险（汇率波动可能对基金的投资收益造
成损失）、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（在内地开市香港休市的

情形下，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，港股不能及时卖出，可能带来一定的流动性风险）

等。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不同配置地市场环境的变化，选择将部分基金

资产投资于港股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，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港股。

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，但不保

证本基金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

示其未来业绩表现。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“买者自负”原则，在做

出投资决策后，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负

担。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之前，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，全

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，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，理

性判断市场，谨慎做出投资决策。

特此公告

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

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


